臺北市103學年度教育盃中小學競技體操錦標賽競賽規程
壹、宗旨：為提倡全民體育，提昇競技體操技術水準，推展競技體操運動，並選拔學生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體操錦標賽。

貳、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參、承辦單位：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肆、協辦單位：中華民國體操協會、臺北市體育總會體操協會
伍、比賽時間與地點：

　一、時間：中華民國104年3月19~21日（星期四~六）
　二、地點：臺北市立大同高级中學體操館(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167號)

陸、報名辦法：

　一、時間與地點：

即日起至104年1月23日止（星期五），正本請以限時掛號郵寄或親送至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地址：10485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167號），請同時將電子檔e-mail至garrywitness@gmail.com。聯絡人：25054269轉122體育組張乃云組長或曾昱中先生，傳真2505-9920。

　二、資格：

（一）臺北市公私立中小學均可組隊報名，代表學校限在籍學生（請於比賽時攜帶學生證或在學證明書加蓋單位印章，以備查核）。

（二）學籍規定：

1. 參加比賽之選手，以各校103學年度第1學期開學日，即在代表學校就學設有學籍，現仍在學者為限。
2. 在國中修業3年以上者不得報名參加國中組。

3. 轉學生或重考生參加比賽者，以具有就讀學校連續1年以上之學籍者（102學年度第2學期開學日即在代表學校就學，設有學籍，現仍在學者）為限；如原就讀之學校於102學年度係因諭令停招或解散之學生則不受此限，惟需檢附相關證明。

4. 開學日之認定：高級中等學校以教育部核定之學年開學日為基準，國民中學以所屬各縣市政府公佈核定之學年開學日為基準。

  三、人數限制：

（一）每組每校限報名成隊乙隊，且限運動員僅能代表一單位一組別。
每隊報名以6人為限(其餘可報名個人賽)，各組各單位在各項目的比賽至多5人出場比賽，每項目之成隊成績以最高分的3位合計，不足3人時不計成隊總成績，總合各項目的成隊成績為該單位的成隊總成績。

（二）每單位每組教練人數以報名2人為限。

　四、報名表：

1. 自即日起公告於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首頁最新消息（http://www.ttsh.tp.edu.tw/）。
2. 請自行下載報名表，並詳填報名表相關資料以電腦列印核章送件。

柒、組別及項目：(除國小中、低年級組之外，均採第一競賽自選動作)

  一、高中男子組：計地板、鞍馬、吊環、跳馬、雙槓、單槓6項。

　二、高中女子組：計跳馬、高低槓、平衡木、地板4項。

　三、國中男子組：計地板、鞍馬、吊環、跳馬、雙槓、單槓6項。

　四、國中女子組：計跳馬、高低槓、平衡木、地板4項。

　五、國小高年級男子組：計地板、短木馬、吊環、跳馬、雙槓、單槓6項。

　六、國小高年級女子組：計跳馬、高低槓、平衡木、地板4項。

  七、國小中年級男子組：計地板、短木馬、吊環、跳馬、雙槓、單槓6項  

  八、國小中年級女子組：計跳馬、高低槓、平衡木、地板4項。

  九、國小低年級男子組：計地板、短木馬、吊環、跳板、雙槓、單槓6項。

  十、國小低年級女子組：計跳板、低木槓、平衡木、地板4項。

捌、場地器材規格：

依據「中華民國體操協會競技體操規則最新版」設置為原則。教育盃另補充：中年級女子組高低槓下法可增設至多50公分保護墊。
玖、比賽規則：

各組依據「中華民國體操協會競技體操規則最新版」之規定實施。教育盃另補充：中學女子組跳馬以第三競賽實施，個人全能及成隊成績可僅一跳。

註︰如規則未列入之難度，可於賽前提請認定，由裁判長執行判定。

拾、名次評定與獎勵：

中學組依教育部「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輔導辦法」第四條第8款規定辦理：

(1) 參賽隊(人)數為十六個以上者，獲得最優級組前八名。
(2) 參賽隊(人)數為十四個或十五個者，獲得最優級組前七名。
(3) 參賽隊(人)數為十二個或十三個者，獲得最優級組前六名。
(4) 參賽隊(人)數為十個或十一個者，獲得最優級組前五名。
(5) 參賽隊(人)數為八個或九個者，獲得最優級組前四名。
(6) 參賽隊(人)數為六個或七個者，獲得最優級組前三名。
(7) 參賽隊(人)數為四個五個者，獲得最優級組前二名。
(8) 參賽隊(人)數為三個以下者，獲得最優級組第一名。
一、單項競賽：

每單位每項最多錄取2名，取選手在各單項之得分為單項成績，成績最高者為該項第1名，次之者為第2名，餘類推，錄取前8名，頒發獎狀，前3名並頒發獎牌。單項成績相同時，比較起評分，起評分高者名次列前。起評分相同時，比較全能成績，全能成績高者名次列前。

二、全能競賽：

每單位最多錄取3名，取選手全部項目（男6項、女4項）的單項成績總合為個人全能成績，成績最高者為第1名，次高者為第2名，餘類推，錄取前8名，頒發獎狀，前3名並頒發獎牌。全能成績相同時，比較得金牌數多者名次列前。金牌數相同時，比較得銀牌數多者名次列前，依此類推。

三、成隊競賽

（一）每個項目取成績較優3位選手之單項成績合計為該項目的單項總成績。

（二）合計各項（男6項、女4項）單項總成績為成隊成績，成績最高者第1名，次高者為第2名，餘類推，各組錄取前8名頒發獎狀，前6名同時頒發獎盃，前3名並頒發給獎牌。成隊成績相同時，比較各隊個人全能成績，較高者名次列前，較高者成績相同時，視次高者成績，成績高者列前，餘類推。

四、敘獎

（一）請各校逕依下列原則辦理敘獎事宜：

1. 各組四隊以上參賽之優勝學校敘獎額度依「臺北市各級學校教職員獎懲案件處理要點」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參加全市性比賽獲第一名者，指導教師或教練嘉獎2次1人領隊、管理各嘉獎1次；第二名，領隊、管理、指導或教練各嘉獎1次；第三名，指導或教練嘉獎1次1 人。」辦理。

2. 比賽各類組別參賽隊伍未滿四隊者擬酌予降低敘獎額度，其原則如下：三隊參賽者冠軍比照第二名、亞軍比照第三名；兩隊參賽者冠軍比照第三名。

3. 為鼓勵各校積極組隊參與比賽，凡各報名參賽且實際出賽學生隊伍之指導教師或教練，擬核予嘉獎1次1人（不同組仍以敘獎1次為原則）。

4. 優勝學校敘獎人員以不重複敘獎為原則，若指導教師、教練或相關承辦人為同一人時，則擇其最優乙項敘獎。

（二）參與競賽之團體組冠、亞軍的學校校長與教師組優勝前3名的校長敘獎，由承辦學校建檔統一以郵件傳送給承辦人，再由本局另案發布。另有關承辦、協辦學校校長之敘獎，直接由本局另案發布；惟教職員部分請現職機關自行核定辦理敘獎相關事宜。
五、學生各組團體賽、個人賽獲得優勝，依「104年全中運競技體操競賽規程及技術手冊」相關規定，得代表本市參加104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競技體操賽之會外賽，但實際參加隊伍，仍須由教育局召開選拔委員會決定之。

拾壹、單位報到，領隊、教練、裁判會議時間：
一、報到：

（一）中學組104年3月20日（星期五）上午9時00分至9時30分，
於臺北市立大同高中體操館辦理報到。

（二）國小組104年3月21日（星期六）上午8時30分至8時50分，
於臺北市立大同高中體操館辦理報到。

  二、領隊、教練會議：

104年3月19日（星期四）下午3時30分，於臺北市立大同高中體操館舉行，請各單位代表踴躍出席。

  三、裁判會議：

104年3月20日（星期五）上午10時30分及104年3月21日（星期六）上午8時30分於臺北市立大同高中體操館舉行。

  四、開幕典禮：
104年3月21日（星期六）上午9時00分，於臺北市立大同高中活動中心三樓舉行開幕典禮，請各單位務必準時參加。

拾貳、申訴：
依FIG競賽技術章程規定，競賽中不得申訴抗議，凡任何有關競賽質疑，得於領隊、教練、裁判會議中提出。

拾參、附則：

參賽學校若於競賽場上違反運動精神情事，當場第一次以警告方式處理，第二次再犯則中止比賽，並將此事件報告提交審判委員會及教育局當日完成議處。

拾肆、本規程經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如有質疑，則以召開審判委員會議解釋為準。

臺北市103學年度教育盃中小學體操錦標賽

[競技體操] 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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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入籍本校日期
	就讀年級
	實際指導教練

	1
	
	
	
	

	2
	
	
	
	

	3
	
	
	
	

	4
	
	
	
	

	5
	
	
	
	

	6
	
	
	
	

	報名截止日期：104年1月23日（星期五）止。請務必同時以電子檔及紙本報名；電子檔請e-mail至garrywitness@gmail.com；紙本請以限時掛號郵戳為憑逕寄或逕送至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學務處體育組（10485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167號），逾時不候。

	承辦人：
	學校聯絡電話：

	體育組長：
	學務主任：
	校長：

	註冊組長：
	教務主任：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臺北市103學年度教育盃中小學韻律體操錦標賽競賽規程
壹、宗旨：為提倡全民體育，提昇韻律體操技術水準，推展韻律體操運動，特舉辦本項運動。
貳、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參、承辦單位：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肆、協辦單位：中華民國體操協會、臺北市體育總會體操協會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臺北市信義區永春國民小學
伍、比賽時間與地點：
　一、時間：中華民國104年3月21~22日(星期六~日)。
　二、地點：臺北市立松山家商活動中心二樓(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655號)。
陸、報名辦法：
　一、報名時間與地點：
即日起至104年1月23日止（星期五），正本請以限時掛號郵寄或親送至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地址：104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167號），請同時將電子檔e-mail至garrywitness@gmail.com。聯絡人：25054269轉122體育組張乃云組長或曾昱中先生，傳真2505-9920。
二、資格：
（一）臺北市公私立中小學均可組隊報名，代表學校限在籍學生，請於比賽時攜帶學生證或在學證明書加蓋單位印章，以備查核。（每組每校以一隊為限。）
（二）學籍規定：
1. 參加比賽之選手，以各校103學年度第1學期開學日，即在代表學校就學設有學籍，現仍在學者為限。
2. 在國中修業3年以上者不得報名參加國中組。
3. 轉學生或重考生參加比賽者，以具有就讀學校連續1年以上之學籍者（102學年度第2學期開學日即在代表學校就學，設有學籍，現仍在學者）為限；如原就讀之學校於102學年度係因諭令停招或解散之學生則不受此限，惟需檢附相關證明。
4. 開學日之認定：高級中等學校以教育部核定之學年開學日為基準，國民中學以所屬各縣市政府公佈核定之學年開學日為基準。
　三、人數限制：
（ㄧ）成隊：報名3至4人，高中組(環、球、棒、帶)，國中組(繩、環、球、棒)，國小高年級組(繩、環、球、棒)各3套共計12套，以12套計成隊成績。(高中、國中及國小高年級組各單位限報12套)。國小中年級組徒手、環、球、棒各項至少2套，最多3套，各單位限報9套，以9套計成隊成績。國小低年級組徒手、繩、球各項至少1套，最多2套，各單位限報6套，以6套計成隊成績。
（二）個人全能：1.高中組、國中組及國小高年級組分別4項，計4項總
                  分為個人全能成績。

                2.國小中年級組4項，計最優3項總分為個人全能成績。

                3.國小低年級組3項，計最優2項總分為個人全能成績。〔國小低、中、高年級未參加成隊及全能競賽者可報名參加單項競賽，高年級報名參加少於3項，中年級報名參加少於2項，低年級報名參加少於1項以下之選手〕
 （三）每隊教練人數以報名2人為限。
 （四）抽籤：由大會統一抽籤。
捌、組別及項目：
　一、高中組：環、球、棒、帶。
  二、國中組：繩、環、球、棒。
  三、國小高年級組：繩、環、球、棒。 
  四、國小中年級組：徒手、環、球、棒，全能競賽採計最優3項，
                       增加單項-繩(不列入成隊與全能成績)
　五、國小低年級組：徒手、繩、球，全能競賽採計最優2項，
                       增加單項-環(不列入成隊與全能成績)
玖、場地器材規格：依據2013至2016年國際體操總會規定設置。
拾、比賽規則：
一、採用國際體操總會（FIG）2013至2016年韻律體操評分規則
評分，參加資格賽同時產生成隊成績，全能及個人單項成績。
　二、個人競賽及成隊競賽難度數量：
（一）高中組：採用2013至2016年FIG最新國際評分規則評分。
    （二）國中組、國小高：採用2013至2016年國際青少年評分規則評分。
    （三）國小中、低年級組難度值部分採用本會規定之評分規則評分，其餘仍採用2013至2016國際少年評分規則評分。
  三、請教練依據2013至2016年FIG國際韻律體操規則之規定，將選手動作以正確符號方式填入表格，動作符號不符合者，依照規定扣分。
四、請各教練於104年3月21日（星期六）下午17:00前，將選手難度符號表影印一式4份、mp3音樂電子檔(請自行設定檔名為:參賽組別-單位-姓名-項目)，繳交至松山家商活動中心2樓。
拾壹、名次評定與獎勵：
依教育部「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輔導辦法」第四條第8款規      定辦理：
(1) 參賽隊(人)數為十六個以上者，獲得最優級組前八名。
(2) 參賽隊(人)數為十四個或十五個者，獲得最優級組前七名。
(3) 參賽隊(人)數為十二個或十三個者，獲得最優級組前六名。
(4) 參賽隊(人)數為十個或十一個者，獲得最優級組前五名。
(5) 參賽隊(人)數為八個或九個者，獲得最優級組前四名。
(6) 參賽隊(人)數為六個或七個者，獲得最優級組前三名。
(7) 參賽隊(人)數為四個五個者，獲得最優級組前二名。
(8) 參賽隊(人)數為三個以下者，獲得最優級組第一名。
ㄧ、成隊競賽：高中組、國中組及國小高年級組，各隊12套成績總和，國小中年級組各隊9套成績總和，國小低年級組各隊6套成績總和，以分數多者名次列前，獲獎者頒發獎狀、獎盃及獎牌。
二、個人全能競賽：於成隊競賽產生，國小高年級組、國中組、高中組每人必須報名參加4個項目計4項成績，國小中年級組每人最多可報名參加4項計最佳3項成績，國小低年級組每人最多可報名參加3項計最佳2項成績，各組各單位最多錄取1名，各組各選手均以參賽項目得分合計排列名次，得分最高者為第1名，次之者為第2名，餘此類推。得分相同時，計單項得分較高者，名次列前，錄取前6名頒發獎狀、前3名並頒發獎牌。
三、個人單項：各組各單位最多錄取2名，各組選手各項目之得分最高者為第1名，次之者為第2名，餘此類推，錄取前6名頒發獎狀、前3名並頒發獎牌。
四、敘獎
（一）請各校逕依下列原則辦理敘獎事宜：
1. 各組四隊以上參賽之優勝學校敘獎額度依「臺北市各級學校教職員獎懲案件處理要點」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參加全市性比賽獲第一名者，指導教師或教練嘉獎2次1人領隊、管理各嘉獎1次；第二名，領隊、管理、指導或教練各嘉獎1次；第三名，指導或教練嘉獎1次1 人。」辦理。
2. 比賽各類組別參賽隊伍未滿四隊者擬酌予降低敘獎額度，其原則如下：三隊參賽者冠軍比照第二名、亞軍比照第三名；兩隊參賽者冠軍比照第三名。
3. 為鼓勵各校積極組隊參與比賽，凡各報名參賽且實際出賽學生隊伍之指導教師或教練，擬核予嘉獎1次1人（不同組仍以敘獎1次為原則）。
4. 優勝學校敘獎人員以不重複敘獎為原則，若指導教師、教練或相關承辦人為同一人時，則擇其最優乙項敘獎。
（二）參與競賽之團體組冠、亞軍的學校校長與教師組優勝前3名的校長敘獎，由承辦學校建檔統一以郵件傳送給承辦人，再由本局另案發布。另有關承辦、協辦學校校長之敘獎，直接由本局另案發布；惟教職員部分請現職機關自行核定辦理敘獎相關事宜。
拾貳、單位報到、領隊、教練、裁判會議時間：
一、報到：中華民國104年3月22日（星期日）上午8時00分至8時20分於臺北市立松山家商活動中心2樓辦理報到。
二、領隊、教練會議:104年3月22日（星期日）上午8時30分於競賽會場舉行，請各單位準時出席。
三、裁判會議：104年3月22日（星期日）上午8時30分於松山家商活動中心2樓舉行。
四、開幕典禮：104年3月21日（星期六）上午9時00分，於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活動中心三樓舉行開幕，請各單位務必準時參加。
拾叁、申訴：

依FIG競賽技術章程規定，競賽中不得訴請抗議，凡任何有關競賽質疑，得於領隊、教練、裁判會議提出。
拾肆、附則：

參賽學校若於競賽場上違反運動精神情事，當場第一次以警告方式處理，第二次再犯則中止比賽，並將此事件報告提交審判委員會及教育局當日完成議處。
拾伍、本規程經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如有質疑，則以召開審判委員會議解釋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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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律體操    報名表
	單位
	領隊
	教練

(每組最多報名2位教練)
	管理

	
	
	
	

	組別：□高中組　　　　□國中組

　　　□國小高年級組　□國小中年級組　□國小低年級組


	項目
選手姓名

(入籍日期)
	繩
	環
	球
	棒
	帶
	徒手
	實際指導教練

	（   年級）

(   年  月  日)
	全能
	
	
	
	
	
	
	

	
	單項
	
	
	
	
	
	
	

	（   年級）

(   年  月  日)
	全能
	
	
	
	
	
	
	

	
	單項
	
	
	
	
	
	
	

	（   年級）

(   年  月  日)
	全能
	
	
	
	
	
	
	

	
	單項
	
	
	
	
	
	
	

	（   年級）

(   年  月  日)
	全能
	
	
	
	
	
	
	

	
	單項
	
	
	
	
	
	
	

	（   年級）

(   年  月  日)
	全能
	
	
	
	
	
	
	

	
	單項
	
	
	
	
	
	
	

	（   年級）

(   年  月  日)
	全能
	
	
	
	
	
	
	

	
	單項
	
	
	
	
	
	
	

	一、請選報項目時於參賽項目下打勾（ˇ）
二、報名截止日期：104年1月23日（星期五）止。請務必同時以電子檔及紙本報名；電子檔請e-mail至garrywitness@gmail.com；紙本請以限時掛號郵戳為憑逕寄或逕送至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學務處體育組（10485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167號），逾時不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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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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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組長：
	教務主任：
	


臺北市103學年度教育盃中小學體操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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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名截止日期：104年1月23日（星期五）止。請務必同時以電子檔及紙本報名；電子檔請e-mail至garrywitness@gmail.com；紙本請以限時掛號郵戳為憑逕寄或逕送至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學務處體育組（10485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167號），逾時不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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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103學年度教育盃中小學韻律體操錦標賽自訂辦法
國小低年級組(個人)

◎ 項目：徒手、繩、環、球
◎ 難度值(D)

  ※身體難度：
             (1)至多6個難度
             (2)每個難度最高0.30分
             (3)跳躍旋轉平衡各2個
※動力性旋轉拋：
           (1)
[image: image1.png]


最多1個

※手具操作:
           (1) M 至多2個，分值0.3分
※韻律步伐:

             (1)手具韻律步伐至少一組8秒以上
             (2)徒手韻律步伐至少二組各8秒以上
             (3)分值0.3分
·  實施值(E)

    ─ 總分最多10.00分
◎ 最後得分的計算：
   手具總分D和E的成績相加，滿分為14.00分。
   徒手總分D和E的成績相加，滿分為13.00分。
·  註：除以上特殊規則與要求外，其他均依F.I.G 2013~2016年最新國際韻律體操 

    評分規則評分。
國小中年級組(個人)

◎ 項目：徒手、繩、環、球、棒
◎ 難度值(D)

  ※身體難度：
             (1) 7個難度
             (2)每個難度最高0.50分
             (3)跳躍旋轉平衡每種類至少1個至多3個
※手具驚險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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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2個

※手具操作:
           (1) M 至多3個，分值0.3分
※韻律步伐:

             (1)手具韻律步伐至少一組8秒以上
             (2)徒手韻律步伐至少二組各8秒以上
             (3)分值0.3分

·  實施值(E)

    ─ 總分最多10.00分

◎ 最後得分的計算：
   手具總分D和E的成績相加，滿分為16.00分。
   徒手總分D和E的成績相加，滿分為15.00分。
·  註：除以上特殊規則與要求外，其他均依F.I.G 2013~2016年最新國際韻律體操 

    評分規則評分。
國小高年級組與國中組(個人)

◎ 依據F.I.G 2013~2016年最新國際韻律體操青少年評分規則評分。
◎ 項目：繩、環、球、棒
◎難度值(D)

  ※身體難度：
             (1)7個難度
             (2)每個難度最高0.60分
             (3) 跳躍旋轉平衡每種類至少1個至多3個    

※手具驚險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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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3個

※手具操作:
           (1) M 至多4個，分值0.3分
※韻律步伐:

             (1)手具韻律步伐至少一組8秒以上
             (2)分值0.3分

·  實施值(E)

    ─ 總分最多10.00分
◎ 最後得分的計算：
   手具總分D和E的成績相加，滿分為18.00分。
·  註：除以上特殊規則與要求外，其他均依F.I.G 2013~2016年最新國際韻律體操 

    評分規則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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